縣/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計畫
     年度申請計畫書
1、 方案名稱：
2、 現況說明：
（一）需求分析：
【請整體描述轄內精神障礙者人口概況(含人口數、比率、性別、區域分布、年齡、等級等)、服務輸送之理念及規劃方向等，及請填寫表一至表二資料。】
[bookmark: _Toc78440302]表一、精神障礙者區域分布
	行政區
	男
	女

	○○鄉鎮市區
	
	

	…
	
	

	合計
	
	



表二、精神障礙者年齡及障礙等級分布
	障礙等級
	未滿12歲
	12-14歲
	15-17歲
	18-49歲
	50-64歲
	65歲以上
	小計

	極重度
	
	
	
	
	
	
	

	重度
	
	
	
	
	
	
	

	中度
	
	
	
	
	
	
	

	輕度
	
	
	
	
	
	
	

	合計
	
	
	
	
	
	
	



（二）資源盤點：
【請盤點轄內精神障礙者服務資源、精神障礙者使用服務情形及涵蓋率等，及請填寫表三至表四資料。】





表三、轄內精神障礙者使用身心障礙服務資源情形（統計至114年9月底）
	項目
	據點數
	服務據點所在之鄉鎮市區
	精神障礙者使用服務之人數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範例】芬園鄉、和美鎮…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家庭托顧
	
	
	

	社區居住
	
	
	

	身障日間服務機構
	
	
	

	身障住宿機構
	
	
	

	精障會所
	
	
	

	合計
	○個
	○個鄉鎮市區
	○人(A)



表四、轄內精神障礙者服務資源 (含精神醫療機構、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等)，請逐一列出各機構或單位服務資料（統計至114年9月底）：
	機構所在地
	機構名稱及類型
	辦理方式
	服務情形

	
	
	
	核定服務人數
	實際服務人數

	【範例】
芬園鄉
	機構名稱/精神醫療機構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範例】
和美鎮
	機構名稱/精神復健機構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範例】
鹿港鎮
	機構名稱/精神護理之家
	□政府自行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團體名稱)
□民間單位自行辦理：(團體名稱)
□其他：(請說明)
	
	

	(自行增列)
	
	
	
	

	合計○○個鄉鎮市區
	合計○家
	
	合計○人
	合計○人
(B)



服務涵蓋率：
1.服務對象涵蓋率○%
【精神障礙者實際接受服務人數○人(A)+(B)/轄區所有精神障礙者人數○人 *100%】
2.尚待建置之區域：(請列出無精障服務據點之鄉鎮市區)，共○個。

3、 申請____年度布建規劃：
（一）方案目標：
【請說明本方案之預計達到之目標。】
（二）規劃推動時程、方式或實施策略
（三）聘用人力
. 主辦單位之方案管理社工人員：申請本署補助○人；自籌○人。
. 承辦單位專業人員：
(1)申請本署補助合計○人（專任社工督導○人、非社工督導○人、專任社工人員○人、非社工專業人員○人）。
(2)自籌○人（兼任督導○人、專任社工人員○人、非社工專業人員○人、兼任專業人員○人等）。
（四）服務內容
1.工作日分組：
2.成員人數：（統計至114年9月底）
3.成員出席情形：（統計至114年9月底）
	據點名稱
	日出席
	積極成員
	消極成員
	人數

	
	
	
	
	



【請具體說明服務規劃類型及辦理內容，及請填寫表五資料】。









表五、服務據點辦理模式及預估經費
	據點
	預估經費(元)

	名稱
	所在鄉鎮市區
	服務規劃類型(註)
	辦理方式
	預計服務人數
	預計開辦日期
	預計辦理場地來源
	總經費=(1)+(2)
	委託/補助金額
(1)
	自籌經費
(2)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委託民間團體辦理
□其他：(請說明)
	
	
	□公有場地
□單位承租
(每月租金：元)
□單位自有
□其他：(請說明)
	
	
	

	自行增列
	
	
	
	
	
	
	
	
	

	合    計

	
	
	


備註：服務規劃類型(請擇一項填寫)：1.協作模式服務據點(類會所)、2.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3.社區日間作業設施、4.社區居住。
4
[bookmark: _Hlk62426549]四、預計進度（甘特圖）：
【請地方政府列出《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布建、專業人員聘用、工作會議、執行情形檢討等預計辦理事項之期程規劃】
	執行策略/工作項目
（主辦單位）
	115年度執行進度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一、據點布建

	（一）
	
	
	
	
	
	
	
	
	
	
	
	

	（二）

	1、
	
	
	
	
	
	
	
	
	
	
	
	

	2、
	
	
	
	
	
	
	
	
	
	
	
	

	二、專業人員聘用

	（一）
	
	
	
	
	
	
	
	
	
	
	
	

	三、工作會議

	（一）
	
	
	
	
	
	
	
	
	
	
	
	

	四、執行情形檢討

	
	
	
	
	
	
	
	
	
	
	
	
	



5
五、經費概算總表：單位：元
	項目
	單價
	數量/單位
	計畫總經費
	自籌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
	計算及使用說明

	（一）人事費

	方案管理人力
	
	○人/月
	
	
	
	

	人事費總計(A)
	
	
	
	

	（二）業務費(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

	1.專業服務費：

	延續性據點：

	○○會所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會所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新開辦據點：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專業服務費總計(b1)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2.風險加給：

	延續性據點：

	專任督導
	
	
	
	
	
	

	專業人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新開辦據點：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風險加給總計(b2)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3.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延續性據點：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新開辦據點：

	專任督導
	
	
	
	
	
	

	專任社工員
	
	
	
	
	
	

	非社工專業人員
	
	
	
	
	
	

	小計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總計(b3)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4.設施設備費、修繕費等：(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單價1萬元以上列為資本門)

	延續性據點：

	○○會所
	資本門
	
	
	
	
	
	
	

	
	
	
	
	
	
	
	
	

	
	資本門小計
	
	
	
	

	
	經常門
	
	
	
	
	
	
	

	
	
	
	
	
	
	
	
	

	
	經常門小計
	
	
	
	

	
	合計
	
	
	
	

	○○會所
	資本門
	
	
	
	
	
	
	

	
	
	
	
	
	
	
	
	

	
	資本門小計
	
	
	
	

	
	經常門
	
	
	
	
	
	
	

	
	
	
	
	
	
	
	
	

	
	經常門小計
	
	
	
	

	
	合計
	
	
	
	

	延續性據點合計
	資本門合計
	
	
	
	

	
	經常門合計
	
	
	
	

	
	總計
	
	
	
	

	新開辦據點：

	
	資本門
	
	
	
	
	
	
	

	
	
	
	
	
	
	
	
	

	
	資本門小計
	
	
	
	

	
	經常門
	
	
	
	
	
	
	

	
	
	
	
	
	
	
	
	

	
	經常門小計
	
	
	
	

	
	合計
	
	
	
	

	設施設備費、修繕費總計(b4)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資本門總計
	
	
	
	

	
	經常門總計
	
	
	
	

	
	總計
	
	
	
	

	5.營運費：(請依服務規劃類型填寫補助項目)

	延續性據點：

	○○會所
	
	
	
	
	
	

	○○會所
	
	
	
	
	
	

	延續性據點合計
	
	
	
	

	新開辦據點
	
	
	
	
	
	

	營運費總計(b5)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6.場地(房屋)租金：

	延續性據點：

	○○會所
	
	
	
	
	

	○○會所
	
	
	
	
	


	延續性據點合計
	
	
	
	

	新開辦據點
	
	
	
	
	

	場地(房屋)租金總計(b6)
（延續性及新開辦據點）
	
	
	

	

	其餘請視轄內需求，依補助計畫補助項目自行增列

	業務費總計
(B)=(b1)+(b2)+(b3)+(b4)+(b5)+(b6)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經費總計
(C)=(A)+(B)
(人事費及業務費)
	資本門
	
	
	
	

	
	經常門
	
	
	
	

	
	合計
	
	
	
	


 備註：請務必確認人事費、業務費皆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2.0」規定，訂定中央補助與地方政府自籌比率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六、預期效益：
（一）提供據點式服務，預計○名精神障礙者受益。
（二）預計辦理○場次活動及○場次課程，計○人次受益。
（三）預計服務○個精神障礙家庭相關支持服務及諮詢。
    ※申請時請檢附申請表及本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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